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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 6屆第 3次委員定期會議紀錄 

壹、 日期：111年 6月 29日（星期三）下午 3時 

貳、 地點：線上視訊會議 

參、 主席：盧主任委員秀燕                                                                

肆、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名冊及視訊截圖                        紀錄：鄧心怡 

伍、 主席致詞：略 

陸、 會議列管事項： 

編號 案由 
前次定期會議 

決議事項 

主辦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1100101 

(第5屆

第4次委

員會議) 

本府各機

關委員會

(任務編

組 )落實

三分之一

案。 

1. 繼續列管。 

2. 請未能完成任

務編組落實三

分之一性別比

例之農業局、

地政局、經濟

發展局、交通

局、及文化局

等機關於改聘

時，務必達成

性別比例目

標。 

人事處 截至本（111）年4月15日，本府

及所屬一級機關之所屬委員會

共222個，任一性別比例達三分

之一者共214個，達成比例為96.4

％(已達性平考核滿分目標)，如

附件一，p.11~p.24。尚餘8個任務

編組未達規定(設置要點修正、停

止適用或更換委員簽核中：4個；

本年度中任期屆滿改聘：3個；積

極規劃改進辦法中：1個)。 

 

社會局補充: 

交通局通知其所屬之「臺中市政

府捷運建設推動工作小組」已完

成改聘達成三分之一性別比例，

爰本府222個委員會任一性別比

例達三分之一者共215個，達成

比例96.8%。 

繼續列管 

 

柒、 工作報告: 

一、 各分工小組會議辦理情形及110年性別主流化執行成效報告(社會局) (略)。 

主席指(裁)示：照案通過。 

二、 113年性別平等考核重點報告(社會局) (略)。 

主席指(裁)示： 

(一) 照案通過。 

(二) 請各機關未來以提升任務編組單一性別比例至 40%為目標，並配合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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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性別平等考核相關作業。 

捌、 專案報告： 

一、 臺中市協助弱勢婦女及家庭消弭月經貧窮計畫(社會局) (略)。 

(一) 委員建議： 

1. 研議提升至府層級跨局處合作層次，並進行短、中、長期之規劃，逐步推

動，推動過程中並連結更多資源以擴大本案服務對象，如遊民、學童等。 

2. 針對本案進行需求及效益評估，確保資源有效利用，並作為未來持續推行

本案所需相關資源包含預算、機關合作等之參考。 

3. 有關學童月經教育，研議提早自小學三、四年級開始推行。 

4. 參考其他縣市消弭月經貧窮計畫之相關規劃，精進本案辦理。 

(二) 主席指(裁)示： 

請本案相關機關參考委員建議規劃辦理，納入第 4組「教育、文化與媒體

組」分工小組會議討論。 

二、 數位/網路性別暴力防治(警察局) (略)。 

(一) 委員建議： 

1. 加強利用各類型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性別統計及分析，針對不同族群設

計多元宣導方式，以達到宣導實質效益。 

2. 關注同志在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受害之比例較高及相關案例，納入本案宣

導資源。 

3. 完善數位/網路性別暴力之保護措施，如主動協助受害人連結服務，提升

本案防治之效益。 

(二) 主席指(裁)示： 

請本案相關機關參考委員建議規劃辦理，納入第 6組「人身安全與司法

組」分工小組會議討論。 

 

玖、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 110 年「臺中市性別圖像」書刊指標分類由 7 大領域調整為 6 大面向，

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主計處)。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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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0年「臺中市性別圖像」書刊指標內容選取已於110年12月28日經本會第6屆

第2次定期會議決議通過，且書刊指標分類亦以本會7大分工小組(不含性別主

流化工具推動組)區分。 

二、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111年3月23日主統地推字第1111400107號函說明，我國「性

別平等政策綱領」業於110年5月19日修正，將原綱領涵蓋7大領域之政策願景

及內涵，修正凝聚為6大面向，並應據以檢討性別圖像書刊相關面向分類配合

調整。 

三、 綜上，擬調整110年「臺中市性別圖像」書刊指標分類為6大面向，調整後書刊

指標分類如對照表，如附件五，p.66~p.71。 

辦法：本案通過後依決議據以調修書刊指標分類方式，並編印 110 年「臺中市性別圖

像」書刊。 

    決議：本案維持原 7 大領域分類，俾資周延。 

 

案由二：有關修正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設置要點，將專案小組及分工小組機制納入， 

提請討論(提案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說明： 

一、 本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為四層級運作，各機關依據本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成

立專案小組，依據性別平等委員會 100 年、104 年及 107 年相關決議設立分

工小組，並訂有會前協商會議及定期會。 

二、 為完整委員會四層級運作，爰擬增訂專案小組及分工小組設立依據，擬增訂

設置要點第六條文字為「本委員會由本府各機關依據本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

畫成立專案小組，討論機關內性別平等業務。本委員會得視需要設分工小

組，由主要權責機關負責幕僚作業，府外委員得依專業參加二組至數組」，

如附件六及附件七，p.72~74。 

辦法：本案通過後簽辦修正設置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壹拾、 臨時動議：無 

壹拾壹、 散會：下午 4時 55分 


